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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举办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活动的通知》《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延长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活动时间的通知》，现向各学院征集微视频作品，请发送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具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普及新安全生产法 传播应急法治理念
二、作品要求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具有鲜明时代性和针对性。
（二）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应急管理普法工作，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用法律法规条文要准确规范，解读阐释法律法规要准确到位，引导全社会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三）作品坚持政治性、专业性与艺术性相统一，主题清晰、创意新颖，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制作水平。
（四）作品应以情感人、以小见大，有效传递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安全宣传教育引导作用。
（五）作品应为原创作品，创作者享有完整版权，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享有使用权和传播权。
（六）作品需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如作品中含有非原创性
的内容，包括画面、片段、歌曲、音乐，必须于片尾字幕标明来源。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有抄袭、盗用等侵权问题的，取消参加活动资格。
（七）请严格按照内容、时长要求选送作品，每个作品须附
150字以内的简介。
三、作品形式
（一）微视频。包括公益广告、宣传片等视频作品。微视频作品要求时长不超过3分钟。画面比例16:9，画面像素尺寸1920
×1080， 输出格式为MP4。
（二）微动漫。微动漫作品要求时长不超过3分钟。画面比例16:9，画面像素尺寸1920×1080，帧速率为24帧/秒，制作软件版本不限，输出格式为MP4，存储介质为移动硬盘或者数码U盘。
四、活动安排
征集阶段：即日起至2023年4月29日，发布征集通知，收集报送作品。
审核阶段：2023年5月30日，专家评审团对作品进行审查、核定终审结果。
总结阶段：在2023年6月“安全生产月”进行，在“北海应急”官方微信展播作品，公示结果，总结表彰。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现金奖励1000元/名及奖状
二等奖6名，现金奖励500元/名及奖状
三等奖10名，奖励奖品及奖状
优秀奖20名，奖励奖品及奖状
六、作品报送要求
（一）报送格式。
每件报送作品均需建立电子版文件包，文件包名称：个人或者组织的名字+作品名称（如：张三《安全生产无小事》)；每个文件包含：视频文件（写完整名称）、《北海市新安全生产法微
视频征集大赛报送作品登记表》《北海市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报送报送作品原创承诺函》( 签名后扫描或者拍照为电子版）。
（二）送达方式。
1.学校报送。请于2023年4月27日将相关材料发送至西区学工处邮箱：by×gc11@qq.com；联系电话：0779-6801211。
2.自行寄送。请于2023年4月30日征集活动截止前及时邮寄或者直接送达有关材料。地址：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169 号北海市应急管理局；邮箱： bhyjfgk@163. com；联系人：侯秋雯，电话： 2038801。
七、其他
请各学院广泛宣传活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可以自行创作，也可以发动属地或行业（领域）有关单位参赛。欢迎重点企业、有关社会团体、高校、有关工作室及个人等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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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3年2月7日    






















附件 1
北海市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报送作品
登记表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微视频 (  ) 微动漫 (  )

	片长
	
	完成时间
	

	作品梗概
(150 字
左右）
	

	主创人员资料

	编剧
	
	导演
	

	摄像
	
	主演
	

	音乐
	
	剪辑
	

	创作单位信息（如以机构名义参赛请填下下面内容）

	创作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 2


北海市新安全生产法微视频征集大赛报送作品
原创承诺函


本承诺人承诺如下：
1、承诺人保证提交的信息资料和相关文件真实有效。
2、承诺人保证所提交的影视作品确属本承诺人独立完成，对该作品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如出现虚假和侵权行为，由本承诺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承诺人保证在创作影视作品及提交影视作品的过程中遵守保密义务。
4、承诺人确认不主张因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而发生的任何费用。
5、承诺人同意提交的影视作品由北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采用任何宣传方式公开展示。



承诺人：






